关于转发《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高等教育
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图像采集工作
的通知》的通知
各高等学校：

现将《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高等教育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图像采集工作的通知》（教学厅[2009]8号）转发给你们，并提出以下意见，请一并贯彻落实。

一、教育部通知对毕业生图像采集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各校要高度重视，切实加强领导，严格按教育部要求组织做好图像采集工作。
二、从2010年毕业生开始，我厅不再接收学校刻盘上报毕业生电子图像。请各高等学校组织毕业生登录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做好电子图像校对工作，保证图像链接的准确性。
附件：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高等教育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图像采集工作的通知》（教学厅[2009]8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二○○九年九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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